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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一大股东汇垠日丰与安吉兴锋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

其补充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 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2017 年 12 月 29 日，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大

股东广州汇垠日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汇垠日丰”）与安吉兴

锋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安吉兴锋”）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  

汇垠日丰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8,800,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

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.81%）转让给安吉兴锋。2018 年 3 月 30 日，汇

垠日丰与安吉兴锋就履行《股份转让协议》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事宜进行补充约

定，并签订了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。 

2018 年 8 月 31 日，公司收到汇垠日丰提供的《关于股份转让进展情况的

告知函》，“截至目前，汇垠日丰与安吉兴锋进行了多次磋商沟通，仍未就补充协

议约定转让价格和部分条款谈判达成一致，因此，股份协议转让交易继续或终止

等事项存在不确定性。基于前述情况，汇垠日丰将根据与安吉兴锋谈判关于协议

转让交易事项进展情况，明确相关结果后，及时告知贵司。” 

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30 日、2018 年 3 月 31 

日、2018 年 7 月 18 日、2018 年 7 月 28 日、2018 年 8 月 18 日、2018

年 9 月 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    二、进展情况 

2020 年 2 月 11 日，公司收到汇垠日丰的通知，汇垠日丰已于 2020 年 2 月

10日与安吉兴锋签署了《关于融钰集团项目<股份转让协议>及<股份转让协议之



补充协议>之解除协议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甲方（原转让方）：广州汇垠日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乙方（原受让方）：安吉兴锋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鉴于： 

1、甲乙双方已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约定甲方将

其持有的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融钰集团”）48,800,000股股份（占

融钰集团股份总数的 5.81%）转让给乙方； 

2、乙方安吉兴锋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乙方长

兴兴锋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为同一商事主体，2018年 3 月 21日长兴兴锋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更名为安吉兴锋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； 

3、甲乙双方于 2018 年 3 月 30日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约定

原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的价款支付时间调整为乙方不晚于 2018年 7月 18日支付

全部股权转让款，乙方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。 

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一致同意签订《关于融钰集团项目<股份转让协议>

及<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>之解除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解除协议”），具体如下： 

第一条 协议解除 

甲乙双方一致同意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解除上述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及《股

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双方依据上述协议应履行而尚未履行之义务不再继续

履行。 

第二条 违约责任 

甲乙双方确认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甲乙双方不存在任何未结算、未支付

的款项或债权债务关系，双方均不得依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及《股份转让协议之

补充协议》向对方主张违约等任何争议、损失与责任。 

第三条 本解除协议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自动生效： 

1、本解除协议须经甲乙双方签署并盖章确认； 

2、乙方向甲方出具同意签署本协议的合伙人会议决议文件； 

3、甲方合伙人会议通过同意签署本解除协议的决议。 

第四条 本协议一式肆份，双方各贰份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



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

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关于融钰集团项目<股份转让协议>及<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>之解除

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 

  

 


